





巨发改[2023]1号

巨鹿县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公布巨鹿县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
目录清单（2023版）的通知

县有关部门：
为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根据《邢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公布邢台市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2023版）的通知》(邢发改服务价格字[2022]303号)要求，现将修订后的《巨鹿县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2023版）》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公布的《巨鹿县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2023版）》共5项，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未列入《巨鹿县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2023版）》项目，实行市场调节价。
二、各执收单位(机构)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等法律法规，落实收费公示制度，增加收费透明度，切实规范收费行为。

附件:2023年巨鹿县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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